i/?r—g XERRE D)4
114# B+ 3 % 102852

P A Ewmaignsdaas

/é: ilj“I‘i—T_ A ‘ﬁ‘)kﬁﬂlﬁ

BERA HY AR

A RIE A =L L e ]

T LR R T R E

/z‘ Llj“im A FJ'E/%‘]]:;(
I IEA OB
‘4\3 A .‘:"'371\ _‘?’:’

\\\?{r

FAFEARGFREG I BEEFE S A AR
F4711p A EE e 221008 B3 50250 % - 32444
F o AR A GT R 0 AT

BN <
|57 25 b 35 A 304 3% 3
BAARAIA A BT - 232 BRELE5H8 Y o
CCFWEBRAARL TG

7 232d

CRAEFREF249ES 1 FAFR T hE AL B
fet 0 Ad 2 RIS 1 X

o AR R LR E T
P MR REIED A (BB
THR) -

33

— w3

v FE R R )'\ﬁi)f‘i'&‘—"
]%85-& B & FF % 5Hh05 3t

Ve M‘

11']5\- \\\?’;r

|
Do



(F) k2 fRpReh A BRACR G 2R A L e d D R D 2R
(TR AR ) BrPgd108# & 2 iF 51759250 % i &
oA B AR ATE 4399 2,000~ A & 0 2R
ﬁﬁalﬁ J#@\aﬁﬁﬁﬁﬁii%’iiaﬁﬁé

RRF R PR NI > g PR A ARI09E]? 9p ER AR
ﬁa@ﬁ;k% FARRAAALS Bk AT EP ER
A B\iiﬁ#ln\ B s ke BR108# & 7 RF % 17592
F109F REF 53508 ~ RF S 7 & DIy frd 2>
REmAg: TAEGI RALARRRE Eo 1 RFF D
AT Fl B R AR A 2R ?i(i@%é—%%g

F) 50 o AL PR i R ARGFARF T L T
%ﬁ&ﬁﬁwﬁ%ﬁirﬁmﬂ%%ki—viﬁﬁi rie 2
o 2P SR 2R FHRIOE2Y 14p B R E* 2
B AAR L E *;?%z %ﬂiﬂﬂﬁ% o e g TR
grigd B e @ < o0 ¥ IRk A
AEFERee ) FF (L RF 5 - $360F ) o~ kAT

Fp D AR E L aAREZ (A RF 5 - 5311

F) FAwEEGAGes 2 GERAERAGRGFHF

b’Bﬁ*“%F%‘r% FRIELETF AP 2
TS SIEN-E ST mwjg&&; (I A e 104 2
Enﬂé,aW%gpﬁz \ﬁ%géﬁﬁqg f
(2 ~1% %2237 225 - 231;233;1) AR E T A
Wi bR A AR BF > AP Qél”ﬁi\ﬁ‘ EEUEOS Sl
AR ﬁﬁ?#iﬁ’{ﬁi%A@E%i‘»’%

-—\

BT » MEARFAGZ TRIEALZRIE > g7 £2 o
(:)Eﬁ’k %’&@.%ﬁ_ D E “quf.q "/F }‘St\ﬂk v 155k )Ji\ a AR F IR A E T
RIE A2 b ek A 2 %*i%Jﬁ%ﬂkm

ﬁ%%<ﬁ%@éiﬁiﬁ%1ﬁ%%’1ﬁi%%ﬁ>m
6# & ¥ F 5%9315L106F27 14p AR L85 o 4 0 Rk
NRBRIEARL T (R ke 2P R HL TR
£ PR REMAERY B TR SRR R D) RS



AR FEEA BN Gs B RER o BE (10
6189315 % 12F ) o ja3z2|F 5 & e A8 0 B2igAra R
PR A LB EARL A AT A A AR
TARA REFAI PR ANFAGR REFL IR F
W'ﬁl._* AP AR oalPrECRELD > w iR RYH
AR 2IF 2R LR 1054 & 1 % 5308
227 0 AR ¥ %235F )
TR MATRAR
BACAL T T B IR
?) WAk 1 103£20 $]103£127 3
Ip PRl fF 4 gRidd APt gn 2P
qwl/\:jg%_gf] ...... J‘F(Fpaiffi%?&ﬁ?}ﬁﬂﬁfa?>5£
A 104E e 20§ Az (8 0 FII00E R E R BN F
THL LT TF P AIM4ERNT Bz (8 RAEEET

= F
\_M@ ¥

-~

(.

%’-ﬁ

qh-

|

\\\?{r

7\

A

A k.
F S L
Ol —

=

(Gu]

O

(@]

(O]

g%

»

p—k

=
TP A
[N 1

P

Gl
;\*

FARNIARE MFSY > TURAIRE G - R AEw o F
L) R AR E R AR AR FRE 0 AR
x> TREAFFL2 L0 ARy FFen Lua o
AARFTREF, CEFER AR WO % T oA I
R AR RFR A - T8> AP CAFTFEE F P A
Pug e A H B FizgT o f Tigpgpami®y RAR
oo ek B R TWUBL TUYIEERT ) 0 PR B T;rsgf\»,’}_
%%%%1°J‘r(§ %%%Hﬁﬁiﬁ?ﬁéﬁﬁ
¥ :_=L

(ELIOGTET%I%%?IIEIZ'ET » REE - %3681369F ) 3k
FARFFEMBE- WP I X AL EF LR
FARAAEAETFD L IR 2 Fe FEELS 2
ot iﬂ(i@%%—%%ﬁd’ﬁ%ﬁ:r%%%%ﬂ
KBTS PR FAl06E oy T A YIRS
;tﬁ_ﬁ';i_;iﬂw}f’ » FIA]04F B TR 2208
TR0 Py TE A F LT SN r IR LR

"y

aw

S

S

-

p
A pE —\mb

W
b
e



Aoy R TAZTRLEFRE Y Eo 20 P a2 L
Mg o A RA T RIFRE AL DEE > YA R
A T gHgpato nd s gy ®E @B T34
Fo a9 AR ) o AF AR REALE S
A BR O NFERD THMAST U LA hL R T
<2 e IEEn o P e =4 FHE4 5 o 50— T &M
Yo hL RPLHATRL o5~ TH8-97 (451067931
X106220 14p MR L4582 97 1 THuARES - 2 R
k®a 2Pk ] R0 A ERE S kA AR R s AR~ 3R
TEEF) DR EASMAEY Ao o we g L5
AL04E T ®a 2 P05 R KB A KPP AR P E 4
PRk Z AP RAL LRy LRS00 g R
-g‘- S SR & ) «f-,?j("ﬁ %) — f@;,\ﬁ’j?%gj’?z] T o
Py g hAi, o THERER 2P 54 F 5 dopt L4
e XAEE S B FERRS AL K1 it Ay B &
Roow] 0 B FEE T AR o $13-14FhR (451061
27 Mﬂmhibﬁﬂwﬂﬁ’ TR R P N

=
2 ~

lﬁﬁiféﬁ?f?g ”’“2426 (#d06&931é106&2914
PR 45242267 1 TARE > 55 44 & QenpFiza
A*MER | 3F) ARLYFEEY AL R E Y]
FooA AR BRIMUEDT o, FF (LRE % 5357
2358F ) R BAERAE106F B B F % 931510627 1
Apapip gl TRl r g2 f > ¥ u* hiEis
PARP MG AE L FEE > L TEh L Rt By
P o g ) 3% (RL1067W931% %12F » B3 ¥ %369
E>’?%§ FACEPE S A Y o R AR L AR 0 (F
G E R ﬁ*ﬁk\ﬁiﬂﬁ FAKRA A2 R
u@;gAr%é;» v R P2 R \@uﬁﬁ Lo N IE A

N
"



B A RATIRT 0 T RGFART A R R AR L PR A AR
ERACE GG 0 B R VR
EAF AP FALFAGEZ AT A4 LT L
FAHFL RFALTLH Y >
AL o FHERaBRAREE L RRHARF IRE AR
B TRHRAT RE O I LT Ml S

<

2L e d EX
P A s 4 Rd > kN E R H4500E 8T
V!

8if » Hiddri < o
P = EN ) 115 = 1 ! 16 2
VREWE:
$HER ] OSEE
TR
Z F 1% ¥
PEln AT o

4R PRAZE > Bt e R EE 20 P AR I bR E K H
AP R K Rt SRE20P P AR RIZY F R
(PR dF A2 A8FREAN) > PAPFRENL ZREFS
L REFERLAZLAER L EG EFTRY 51@5@.}1 g
THRHEZZEPLEIA BRI A G NEFHRE F40661F215% 158
e AR G2 BP 3R ok EEFKRA R
- HEN D FRFRHR o

o EY Y| 115 = | 3 16 P

._,\

<+ ol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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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1028號
上  訴  人  亞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祖驤  
訴訟代理人  鍾芝宣律師
複代理人    鄭育忻律師
被上訴人    豐田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清淼  
訴訟代理人  張立筠律師
參  加  人  邱永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建字第9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未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4款規定，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者，除其情形可以補正，並依命補正者外，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又法人為原告或被告時，應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此法定代理權為訴訟成立要件，故起訴時法定代理權若有欠缺，法院不問訴訟程度如何，隨時應依職權調查（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550號裁定參照）。
二、經查：
　㈠本件係訴外人邱永豐以被上訴人名義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聲請核發108年度司促字第17592號支付命令，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新臺幣439萬2,000元本息，及返還作為工程履約保證之定期存款存單及本票，並委任黃啟逢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經上訴人於民國109年1月9日具狀聲明異議後視為起訴，有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民事聲明異議狀、民事委任狀分別附於士林地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7592卷、109年度建字第3號卷、原審卷可按，並據黃啟逢律師於原審陳稱：「本件係由邱永豐代理原告豐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委任黃啟逢律師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89頁）為憑。惟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張清淼於原審另委任林森敏律師到庭陳稱：「邱永豐提起本件民事訴訟，所使用之豐田公司大小章完全悖離張清淼106年2月14日同意使用之，張清淼根本未同意以其名義對亞翔提告。……」、「邱永豐卻使用其他豐田公司大小章，且私自盜刻張清淼小章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65頁）；又張清淼亦陳明：未授權以伊名義起訴請求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11頁），可見前開聲請支付命令狀乃係邱永豐未經張清淼同意，自行蓋用被上訴人「豐田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張清淼」之印章所提。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已於104年2月11日由邱永豐變更為張清淼，有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3至225、231至233頁），張清淼復否認有代理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並表明不欲提起本件訴訟對上訴人請求給付工程保留款之意，是被上訴人代理權之欠缺，顯無從補正，本件起訴未經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自不合法。
　㈡邱永豐雖稱：伊經張清淼授權，得以張清淼為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身分提起本件訴訟云云，並提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改制後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106年度偵字第931號106年2月14日訊問筆錄為證。查，張清淼於前開筆錄固稱：「（問：如果豐田公司要對亞翔公司提告，你們同意邱永豐使用他所使用的那套章嗎？）張清淼：我同意，因為當初簽約的時候也是用那套章。」等語（見106偵931卷第12頁）。惟該刑事案件係邱永豐以伊擬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伊任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期間，上訴人未結清之工程款，然張清淼不同意在民事起訴狀、律師委任狀上蓋用被上訴人公司大小章，而涉犯背信罪嫌為由，向士林地檢對張清淼提告，有刑事告發狀附於士林地檢105年度他字第3983號卷可參（見105他3983卷第1至2頁，本院卷第235頁），而細繹前開筆錄前後文，內容實為：「（問：有關告訴人說你們公司對於亞翔公司有一筆工程款沒有收，要提出訴訟但是你沒蓋章，有何意見？）張清淼：103年2月到103年12月31日當時邱永豐是負責人，當時是由邱永豐代表豐田公司跟亞翔公司簽約……」、「（問：你不用印的原因為何？）張清淼：104年豐田公司賣給我之後，到105年邱永豐要給我蓋章提告亞翔，事實上在104年我買過來之後，邱永豐這邊所有未完的工程要繼續經營，所以我那邊有一套原來豐田公司的大小章，這是邱永豐用來所有領款、工程、訴訟等，在我的立場，『要我蓋章告亞翔，我在沒有得到詳細訊息以前，我不能貿然蓋章』，事實上邱永豐跟亞翔的關係，可能亞翔會跟邱永豐求償很大一筆錢，我擔心我蓋章後會因此跳入火坑造成我其他同仁傷害。且『這套章目前邱永豐也還在使用，如果他要告亞翔他也可以用這套章』，目前他也都還在使用那個章。」、「（問：如果豐田公司要對亞翔公司提告，你們同意邱永豐使用他所使用的那套章嗎？）張清淼：我同意 ，因為『當初簽約的時候也是用那套章』。」等語（見106偵931卷第11至12頁，原審卷一第368至369頁）；張清淼於原審審理時進一步說明：伊並未委任黃啟逢律師向上訴人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且委任狀上之小章也不是張先生之小章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56頁），復表示：「我不同意邱永豐對亞翔公司提告，因在106年偵查的當下，我當時拒絕蓋章讓邱先生提告亞翔公司，因我104年買下豐田公司後，我要對豐田的所有事情全權負責……邱先生要告亞翔公司這是他的權益，但『我不同意蓋章讓他用豐田公司的名義告亞翔公司』，我後來是考慮到提告是他的權益，所以才同意邱先生『用簽約當時的豐田公司大小章』提告，這個『大章是豐田 公司，小章是邱永豐先生』，我當時是同意邱先生用這兩個章，我當時說明『邱先生可以用他私人的名義告亞翔』，這時候豐田公司已經不是邱先生的，他為何一定要以豐田的名義對亞翔公司提告。」、「第8-9行（指106偵931卷106年2月14日訊問筆錄第8至9行：「所以我那邊有一套原來豐田公司的大小章，這是邱永豐用來所有領款、工程、訴訟等」等語）的章是邱永豐用來請款的印章，這印章是因為我104年買下豐田公司後，原來邱先生承攬的工程我們當初協議在 三年内邱先生要把這個所有工程結束，但當時的負責人是我 ，所以他對外要領款有刻一個我的名義的小章，『只是用來領款』，並搭配豐田公司的大章，如此邱先生才能向業主領款，這是當時協議邱先生承攬的工作三年内要結束，故刻了這小章讓他可以領款。第13-14行的章（指106偵931卷106年2月14日訊問筆錄第13至14行：「這套章目前邱永豐也還在使用，如果他要告亞翔他也可以用這套章，目前他也都還在使用那個章。」等語）是當時豐田公司負責人邱先生與亞翔簽約時使用的章，所以『那個小章在102年時是邱永豐的名字』，故第24-26行（指106偵931卷106年2月14日訊問筆錄第24至26行：「我同意，因為當初簽約的時候也是用那套章」等語）我同意用當時豐田與亞翔簽約的大小章，也就是指上開第13-14行的章。」等語（見原審卷第357至358頁），復審酌邱永豐於106年度偵字第931號106年2月14日訊問時亦稱：「他授權給我使用這套章，可以用在進行中工程内部請款等例行事件，但是『對外提告的部分他沒有授權。』」等語（見106偵931卷第12頁，原審卷第369頁），可知張清淼僅授權邱永豐在向廠商請領工程款時，得使用其存放之被上訴人公司章及張清淼交予邱永豐之小章，以被上訴人名義為之，但未授權邱永豐以張清淼名義代理被上訴人提起訴訟，且張清淼亦不同意被上訴人提起訴訟，是邱永豐前開主張，顯無可採。
　㈢基上，被上訴人起訴未經合法代理，本件起訴為不合法，應裁定駁回之，原審未裁定駁回，進而為實體判決，於法自有未合。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原判決既有上開重大瑕疵，即屬無可維持，爰不經言詞辯論，由本院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三、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呂如琦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學妍伶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1028號

上  訴  人  亞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祖驤  

訴訟代理人  鍾芝宣律師

複代理人    鄭育忻律師

被上訴人    豐田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清淼  

訴訟代理人  張立筠律師

參  加  人  邱永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

年4月1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建字第9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未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4款規定，原告或被告無訴訟

    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者，除其情形可以補正，並

    依命補正者外，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又法人為原告或被告

    時，應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此法定代理權為訴訟成立要

    件，故起訴時法定代理權若有欠缺，法院不問訴訟程度如何

    ，隨時應依職權調查（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550號裁定

    參照）。

二、經查：

　㈠本件係訴外人邱永豐以被上訴人名義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下稱士林地院）聲請核發108年度司促字第17592號支付命令

    ，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新臺幣439萬2,000元本息，及返還

    作為工程履約保證之定期存款存單及本票，並委任黃啟逢律

    師為訴訟代理人，經上訴人於民國109年1月9日具狀聲明異

    議後視為起訴，有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民事聲明異議狀、

    民事委任狀分別附於士林地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7592卷、10

    9年度建字第3號卷、原審卷可按，並據黃啟逢律師於原審陳

    稱：「本件係由邱永豐代理原告豐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委任

    黃啟逢律師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89頁）為

    憑。惟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張清淼於原審另委任林森敏律

    師到庭陳稱：「邱永豐提起本件民事訴訟，所使用之豐田公

    司大小章完全悖離張清淼106年2月14日同意使用之，張清淼

    根本未同意以其名義對亞翔提告。……」、「邱永豐卻使用其

    他豐田公司大小章，且私自盜刻張清淼小章而提起本件訴訟

    ……」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65頁）；又張清淼亦陳明：未授

    權以伊名義起訴請求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11頁），可見前

    開聲請支付命令狀乃係邱永豐未經張清淼同意，自行蓋用被

    上訴人「豐田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張清淼」之印章

    所提。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已於104年2月11日由邱永豐變

    更為張清淼，有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3

    至225、231至233頁），張清淼復否認有代理被上訴人提起

    本件訴訟，並表明不欲提起本件訴訟對上訴人請求給付工程

    保留款之意，是被上訴人代理權之欠缺，顯無從補正，本件

    起訴未經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自不合法。

　㈡邱永豐雖稱：伊經張清淼授權，得以張清淼為被上訴人法定

    代理人之身分提起本件訴訟云云，並提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檢察署（改制後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10

    6年度偵字第931號106年2月14日訊問筆錄為證。查，張清淼

    於前開筆錄固稱：「（問：如果豐田公司要對亞翔公司提告

    ，你們同意邱永豐使用他所使用的那套章嗎？）張清淼：我

    同意，因為當初簽約的時候也是用那套章。」等語（見106

    偵931卷第12頁）。惟該刑事案件係邱永豐以伊擬起訴請求

    上訴人給付伊任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期間，上訴人未結清之

    工程款，然張清淼不同意在民事起訴狀、律師委任狀上蓋用

    被上訴人公司大小章，而涉犯背信罪嫌為由，向士林地檢對

    張清淼提告，有刑事告發狀附於士林地檢105年度他字第398

    3號卷可參（見105他3983卷第1至2頁，本院卷第235頁），

    而細繹前開筆錄前後文，內容實為：「（問：有關告訴人說

    你們公司對於亞翔公司有一筆工程款沒有收，要提出訴訟但

    是你沒蓋章，有何意見？）張清淼：103年2月到103年12月3

    1日當時邱永豐是負責人，當時是由邱永豐代表豐田公司跟

    亞翔公司簽約……」、「（問：你不用印的原因為何？）張清

    淼：104年豐田公司賣給我之後，到105年邱永豐要給我蓋章

    提告亞翔，事實上在104年我買過來之後，邱永豐這邊所有

    未完的工程要繼續經營，所以我那邊有一套原來豐田公司的

    大小章，這是邱永豐用來所有領款、工程、訴訟等，在我的

    立場，『要我蓋章告亞翔，我在沒有得到詳細訊息以前，我

    不能貿然蓋章』，事實上邱永豐跟亞翔的關係，可能亞翔會

    跟邱永豐求償很大一筆錢，我擔心我蓋章後會因此跳入火坑

    造成我其他同仁傷害。且『這套章目前邱永豐也還在使用，

    如果他要告亞翔他也可以用這套章』，目前他也都還在使用

    那個章。」、「（問：如果豐田公司要對亞翔公司提告，你

    們同意邱永豐使用他所使用的那套章嗎？）張清淼：我同意

     ，因為『當初簽約的時候也是用那套章』。」等語（見106偵

    931卷第11至12頁，原審卷一第368至369頁）；張清淼於原

    審審理時進一步說明：伊並未委任黃啟逢律師向上訴人提起

    本件民事訴訟，且委任狀上之小章也不是張先生之小章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356頁），復表示：「我不同意邱永豐對亞

    翔公司提告，因在106年偵查的當下，我當時拒絕蓋章讓邱

    先生提告亞翔公司，因我104年買下豐田公司後，我要對豐

    田的所有事情全權負責……邱先生要告亞翔公司這是他的權益

    ，但『我不同意蓋章讓他用豐田公司的名義告亞翔公司』，我

    後來是考慮到提告是他的權益，所以才同意邱先生『用簽約

    當時的豐田公司大小章』提告，這個『大章是豐田 公司，小

    章是邱永豐先生』，我當時是同意邱先生用這兩個章，我當

    時說明『邱先生可以用他私人的名義告亞翔』，這時候豐田公

    司已經不是邱先生的，他為何一定要以豐田的名義對亞翔公

    司提告。」、「第8-9行（指106偵931卷106年2月14日訊問

    筆錄第8至9行：「所以我那邊有一套原來豐田公司的大小章

    ，這是邱永豐用來所有領款、工程、訴訟等」等語）的章是

    邱永豐用來請款的印章，這印章是因為我104年買下豐田公

    司後，原來邱先生承攬的工程我們當初協議在 三年内邱先

    生要把這個所有工程結束，但當時的負責人是我 ，所以他

    對外要領款有刻一個我的名義的小章，『只是用來領款』，並

    搭配豐田公司的大章，如此邱先生才能向業主領款，這是當

    時協議邱先生承攬的工作三年内要結束，故刻了這小章讓他

    可以領款。第13-14行的章（指106偵931卷106年2月14日訊

    問筆錄第13至14行：「這套章目前邱永豐也還在使用，如果

    他要告亞翔他也可以用這套章，目前他也都還在使用那個章

    。」等語）是當時豐田公司負責人邱先生與亞翔簽約時使用

    的章，所以『那個小章在102年時是邱永豐的名字』，故第24-

    26行（指106偵931卷106年2月14日訊問筆錄第24至26行：「

    我同意，因為當初簽約的時候也是用那套章」等語）我同意

    用當時豐田與亞翔簽約的大小章，也就是指上開第13-14行

    的章。」等語（見原審卷第357至358頁），復審酌邱永豐於

    106年度偵字第931號106年2月14日訊問時亦稱：「他授權給

    我使用這套章，可以用在進行中工程内部請款等例行事件，

    但是『對外提告的部分他沒有授權。』」等語（見106偵931卷

    第12頁，原審卷第369頁），可知張清淼僅授權邱永豐在向

    廠商請領工程款時，得使用其存放之被上訴人公司章及張清

    淼交予邱永豐之小章，以被上訴人名義為之，但未授權邱永

    豐以張清淼名義代理被上訴人提起訴訟，且張清淼亦不同意

    被上訴人提起訴訟，是邱永豐前開主張，顯無可採。

　㈢基上，被上訴人起訴未經合法代理，本件起訴為不合法，應

    裁定駁回之，原審未裁定駁回，進而為實體判決，於法自有

    未合。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原判決既有上開重大瑕疵

    ，即屬無可維持，爰不經言詞辯論，由本院予以廢棄，並改

    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三、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

    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呂如琦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學妍伶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1028號

上  訴  人  亞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祖驤  

訴訟代理人  鍾芝宣律師

複代理人    鄭育忻律師

被上訴人    豐田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清淼  

訴訟代理人  張立筠律師

參  加  人  邱永豐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1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建字第9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未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4款規定，原告或被告無訴訟能力，未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者，除其情形可以補正，並依命補正者外，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又法人為原告或被告時，應由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此法定代理權為訴訟成立要件，故起訴時法定代理權若有欠缺，法院不問訴訟程度如何，隨時應依職權調查（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550號裁定參照）。

二、經查：

　㈠本件係訴外人邱永豐以被上訴人名義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聲請核發108年度司促字第17592號支付命令，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新臺幣439萬2,000元本息，及返還作為工程履約保證之定期存款存單及本票，並委任黃啟逢律師為訴訟代理人，經上訴人於民國109年1月9日具狀聲明異議後視為起訴，有民事支付命令聲請狀、民事聲明異議狀、民事委任狀分別附於士林地院108年度司促字第17592卷、109年度建字第3號卷、原審卷可按，並據黃啟逢律師於原審陳稱：「本件係由邱永豐代理原告豐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委任黃啟逢律師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89頁）為憑。惟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張清淼於原審另委任林森敏律師到庭陳稱：「邱永豐提起本件民事訴訟，所使用之豐田公司大小章完全悖離張清淼106年2月14日同意使用之，張清淼根本未同意以其名義對亞翔提告。……」、「邱永豐卻使用其他豐田公司大小章，且私自盜刻張清淼小章而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65頁）；又張清淼亦陳明：未授權以伊名義起訴請求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11頁），可見前開聲請支付命令狀乃係邱永豐未經張清淼同意，自行蓋用被上訴人「豐田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張清淼」之印章所提。則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已於104年2月11日由邱永豐變更為張清淼，有公司變更登記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23至225、231至233頁），張清淼復否認有代理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並表明不欲提起本件訴訟對上訴人請求給付工程保留款之意，是被上訴人代理權之欠缺，顯無從補正，本件起訴未經法定代理人合法代理，自不合法。

　㈡邱永豐雖稱：伊經張清淼授權，得以張清淼為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之身分提起本件訴訟云云，並提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改制後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106年度偵字第931號106年2月14日訊問筆錄為證。查，張清淼於前開筆錄固稱：「（問：如果豐田公司要對亞翔公司提告，你們同意邱永豐使用他所使用的那套章嗎？）張清淼：我同意，因為當初簽約的時候也是用那套章。」等語（見106偵931卷第12頁）。惟該刑事案件係邱永豐以伊擬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伊任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期間，上訴人未結清之工程款，然張清淼不同意在民事起訴狀、律師委任狀上蓋用被上訴人公司大小章，而涉犯背信罪嫌為由，向士林地檢對張清淼提告，有刑事告發狀附於士林地檢105年度他字第3983號卷可參（見105他3983卷第1至2頁，本院卷第235頁），而細繹前開筆錄前後文，內容實為：「（問：有關告訴人說你們公司對於亞翔公司有一筆工程款沒有收，要提出訴訟但是你沒蓋章，有何意見？）張清淼：103年2月到103年12月31日當時邱永豐是負責人，當時是由邱永豐代表豐田公司跟亞翔公司簽約……」、「（問：你不用印的原因為何？）張清淼：104年豐田公司賣給我之後，到105年邱永豐要給我蓋章提告亞翔，事實上在104年我買過來之後，邱永豐這邊所有未完的工程要繼續經營，所以我那邊有一套原來豐田公司的大小章，這是邱永豐用來所有領款、工程、訴訟等，在我的立場，『要我蓋章告亞翔，我在沒有得到詳細訊息以前，我不能貿然蓋章』，事實上邱永豐跟亞翔的關係，可能亞翔會跟邱永豐求償很大一筆錢，我擔心我蓋章後會因此跳入火坑造成我其他同仁傷害。且『這套章目前邱永豐也還在使用，如果他要告亞翔他也可以用這套章』，目前他也都還在使用那個章。」、「（問：如果豐田公司要對亞翔公司提告，你們同意邱永豐使用他所使用的那套章嗎？）張清淼：我同意 ，因為『當初簽約的時候也是用那套章』。」等語（見106偵931卷第11至12頁，原審卷一第368至369頁）；張清淼於原審審理時進一步說明：伊並未委任黃啟逢律師向上訴人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且委任狀上之小章也不是張先生之小章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56頁），復表示：「我不同意邱永豐對亞翔公司提告，因在106年偵查的當下，我當時拒絕蓋章讓邱先生提告亞翔公司，因我104年買下豐田公司後，我要對豐田的所有事情全權負責……邱先生要告亞翔公司這是他的權益，但『我不同意蓋章讓他用豐田公司的名義告亞翔公司』，我後來是考慮到提告是他的權益，所以才同意邱先生『用簽約當時的豐田公司大小章』提告，這個『大章是豐田 公司，小章是邱永豐先生』，我當時是同意邱先生用這兩個章，我當時說明『邱先生可以用他私人的名義告亞翔』，這時候豐田公司已經不是邱先生的，他為何一定要以豐田的名義對亞翔公司提告。」、「第8-9行（指106偵931卷106年2月14日訊問筆錄第8至9行：「所以我那邊有一套原來豐田公司的大小章，這是邱永豐用來所有領款、工程、訴訟等」等語）的章是邱永豐用來請款的印章，這印章是因為我104年買下豐田公司後，原來邱先生承攬的工程我們當初協議在 三年内邱先生要把這個所有工程結束，但當時的負責人是我 ，所以他對外要領款有刻一個我的名義的小章，『只是用來領款』，並搭配豐田公司的大章，如此邱先生才能向業主領款，這是當時協議邱先生承攬的工作三年内要結束，故刻了這小章讓他可以領款。第13-14行的章（指106偵931卷106年2月14日訊問筆錄第13至14行：「這套章目前邱永豐也還在使用，如果他要告亞翔他也可以用這套章，目前他也都還在使用那個章。」等語）是當時豐田公司負責人邱先生與亞翔簽約時使用的章，所以『那個小章在102年時是邱永豐的名字』，故第24-26行（指106偵931卷106年2月14日訊問筆錄第24至26行：「我同意，因為當初簽約的時候也是用那套章」等語）我同意用當時豐田與亞翔簽約的大小章，也就是指上開第13-14行的章。」等語（見原審卷第357至358頁），復審酌邱永豐於106年度偵字第931號106年2月14日訊問時亦稱：「他授權給我使用這套章，可以用在進行中工程内部請款等例行事件，但是『對外提告的部分他沒有授權。』」等語（見106偵931卷第12頁，原審卷第369頁），可知張清淼僅授權邱永豐在向廠商請領工程款時，得使用其存放之被上訴人公司章及張清淼交予邱永豐之小章，以被上訴人名義為之，但未授權邱永豐以張清淼名義代理被上訴人提起訴訟，且張清淼亦不同意被上訴人提起訴訟，是邱永豐前開主張，顯無可採。

　㈢基上，被上訴人起訴未經合法代理，本件起訴為不合法，應裁定駁回之，原審未裁定駁回，進而為實體判決，於法自有未合。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原判決既有上開重大瑕疵，即屬無可維持，爰不經言詞辯論，由本院予以廢棄，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三、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呂如琦

　　　　　　　　　　　　　　法　官　江春瑩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學妍伶



